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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0屆第 7次臨時會第 3次會議（113.1.25） 

主席：張議長鎮榮                     紀錄：劉淑芬 

縣政府「本縣縣民團體意外傷害保險執行概況」專案報告 

報告人：社會處陳處長欣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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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張議長鎮榮)： 

謝謝社會處陳處長的報告，各位議員對於專案報告有

沒有要詢問的 項。 

徐議員瑜新： 

謝謝大會主席張議長、王副議長，以及吳秘書長。首

先，本席針對新竹縣縣民團體意外傷害保險實施要點，

依據 100 6月 24日府社福字第 1000077879號函，也

在 100 7月 1日開始  ，最主要是為讓新竹縣縣民

在遭受意外不幸 亡時，減輕其家庭之經濟負擔，為新

竹縣縣民  投保團體意外傷害保險，受益對象為被保

險人之法 繼承人為身 保險 受益人。113 1月 17

日長服字第 1124110638號函修正， 社會處注意一下

你網路上的少一個服字，因為長服字我不知道人 處這

邊，長照管 中心可以發文字號，它是 1個獨立的單位

嗎？所以待會 這兩個單位稍微注意一下，新竹縣政府

  急難  作業要點，為  急難及意外   宜，

特依照社會  法第 23條訂 之，意外      三

十萬元，其具領人順序為配偶、子女、父母、兄弟姐

妹、祖父母。新竹縣政府自 101 至 112   縣民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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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總共保費為 6億 2,317萬元， 果 賠 額為 6億

3,240萬元，那當然過去保險公司是虧錢 賠，那縣府

現在改為急難  方式  ，未來會不會有墨菲 律，

那保險公司都虧錢了，我不知道我們的縣府在 會不會

更寬鬆認  準？會不會更鬆造成我們的 賠 額超過

5,700萬，待會也 處長來做  。另依據 113 預算

第 020-592頁，總共有 370萬 5,000元民眾申 急難 

 業務經費、川資等……，編列於社會  工作，編列

科目為 4065社會福利津貼及  ，但縣民保險卻編列於

身心障礙及老人福利項下，在第 020-621頁，而且是專

科 03縣民保險工作，科目編號 4090其他補 及捐 ，

5,780萬元為  縣民保險費用， 問預算依據新竹縣

縣民團體意外傷害保險實施要點編列，那你目前要移作

急難  ，那預算是經過我們議會三讀通過，試問你變

更科目，你移轉到急難  ，是不是要經過議會通過也

 你  ，如果你  不出來， 主計處答復，那第三

點，也就是你報告的第 18頁跟第 19頁具領人的順序，

新竹縣縣民民  投保團體意外傷害保險受益對象是被

保險人之法 繼承人為身 保險 受益人，而且要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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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承系統表，但是我們新竹縣政府  急難  意外 

   ，   三十萬元具領人的順序，第一順位是配

偶，第二順序子女，第三順位父母，第四順位兄弟、姊

妹及祖父母，未來繼承人有意見，子女不同意他的配偶

領的時候，或是有其他繼承權的問題， 問我們社會處

為什麼不依照民法法 繼承人來  具領，所以這個部

份要 你  清楚，避免未來繼承人來告我們縣府未依

法 繼承人順序  領取的時候，是不是會有爭議？那

第四點，大家可以看，原來這網站一查的時候，我們在

下載所有的範例，打出來的都是新北市， 全我們這個

案例是抄，當然我不敢 你抄，我們是覺得新北北市政

府做得非常好，所以我們把新北市政府的案例移作新竹

縣政府使用，但是我的申 人發現 果上面都打新北

市， 果我發現我們新北市政府的處 期限是 12天， 

問我們新竹縣政府未來在處 上要多少天才能 成，並

 成審核及撥款，我們有那麼多審核委員會每週都會審

核嗎？待會 社會處再來  。最後一點，第 11頁有提

到   額需提高到 6,700萬，甚至快 7,000萬， 問

為何不找保險公司來議價  墊付，一樣是照我們的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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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實施要點，找保險公司來承保，為何這一次要轉成自

 ，這有何用意？以上幾點，是不是 社會處？如果你

不能答復是不是 人 處跟主計處來答復，以上  ，

謝謝。 

社會處陳處長欣怡： 

謝謝大會主席張議長，謝謝瑜新議員的關心，針對這

個字號的部分，因為當時我們在這個調整長期照顧中心

的部分，我們是改為這個服務管 科，所以這個字號的

部分，當時還沒有調整好，所以取號的時候。 

徐議員瑜新： 

不是，你不要回答，這是 人 處回答，因為長照服

務管 中心，它不是 1個單位，它不是府內的一級、二

級單位，它是不能對外發文，你還用它的來做修正，我

是真的不清楚，這是哪一個單位？在我們的編制表裡面

根本就沒有，所以這個不用你回答。 

社會處陳處長欣怡： 

好那第 2個問題是，我們  縣民保險的這個  ，

我們是已經同步廢止。 

徐議員瑜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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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廢止有發文嗎？你沒有發文，我怎麼知道你有廢

止？廢止要公告。 

社會處陳處長欣怡： 

是，這個我們會再檢視我們這個作業的流程是不是

有？ 

徐議員瑜新： 

那你現在你的實施要點也在，那你又    ，你是

不是雙頭馬車？ 

社會處陳處長欣怡： 

我們已經有  廢止的部分了。 

徐議員瑜新： 

你廢止在哪邊？公告了嗎？縣務會議通過了嗎？還是

縣長已經批？ 

社會處陳處長欣怡： 

這個已經不需要在縣務會議通過，包含這個要點的修

訂的部分也是，但是我們有一層簽准。那另外在剛才 

的那個表件的部分，那網路上的部分，我們已經去做一

個修正，非常感謝瑜新議員提醒，我想這個過程當中，

其實我們在這個  ，還有先前跟兆豐公司這些，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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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公司在談這個部分的話，他們其實這個 額是要提

高到差不多千萬元。所以其實剛剛我有講 我們衡量這

個採購 額其實是不斷地在提高，  來最高的 賠 

額是 5,700萬，新北市確實就是全國來講，他是有在做

市民的意外   亡  的部分，所以我們衡酌了這樣

權衡，就以這個   的方式來接軌這個縣民保險的部

分。 

徐議員瑜新： 

關於那個預算那個科目的部分？ 

社會處陳處長欣怡： 

預算的科目的部分，其實我們是有經過主計處這邊的

一個討論是沒有問題的，主計處這邊表示是 OK的。 

徐議員瑜新： 

那問題是它的費用是  縣民保險費用，你現在改成

急難   ，這個預算是經過議會三讀通過，那你們今

天改，雖然他是 4000也就是獎補 費用，但是你的底下

的  欄 全不一樣，這不需要議會通過嗎？ 

社會處陳處長欣怡： 

這個部分的話，可能是需要主計處這邊來做一個詳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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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那我們先前的話，我們是有經過內部的一個討

論，是沒有問題的。 

徐議員瑜新： 

還有一題就是 我問你新北市 12天可以 成審核撥

款，那未來我們新竹縣政府，你預期是要幾天？ 

社會處陳處長欣怡： 

這部分來講的話，我們會盡速來審 這個部分，那因

為現在才剛開始受 這個部分，我們縣民或者是 民間

單位有公文進來的話，我們都有公文處 的一個時效，

我們會依據這樣的一個時效來做盡快的處 ，所以目前

來講，我們已經準備要召開這個相關的會議來審 ，就

是關西鎮公所及關西鎮民所提出來的申 案，當然因為

目前的這個案量其實並不是很 確的，初估我們是兩個

禮拜會召開一次會議，但是會視這個案量的  ，然後

我們來加開這樣的一個會議。 

徐議員瑜新： 

針對我們縣民保險公司是要有法 繼承表，那問題是

我們的順序，只要具領人簽名，那你的順序是配偶，然

後加上子女，那如果配偶跟他的子女不合，或是再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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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這個部分未來會有爭議，我不知道你針對這個部分，

你們社會處要怎麼處 ？ 

社會處陳處長欣怡： 

所以我剛剛提到 我們具領人其實他只有一人，比如

 如果是配偶已經身 了，那他的第二順位是子女，那

子女如果有好幾位的話，他們就必須要去做委任跟切 

的部分，那就是一個人來具領。 

徐議員瑜新： 

不是，他配偶還在，他根本不需要他的子女簽名，依

照民法的法 繼承權配偶只有二分之一，子女也是二分

之一，但是依照保險公司所有人要簽名，推舉一人來具

領，但是你現在只要配偶就可以領，假設這個配偶是外

配，跟他的子女非同生父母親的時候，那今天他外配就

已經領走了，你覺得他的子女不會抗議嗎？這個你沒有

考慮到這一點嗎？ 

社會處陳處長欣怡： 

依社會  的一個精神，在內政部有這個天然災害的

相關的一個  裡面，他的具領人的順序也是如此。 

徐議員瑜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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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提到的是 ，你今天這三十萬，他配偶向保險

公司就要法 繼承表，要每一個人簽名，而且要附印鑑

證 ，或是要公證才能領，其中一個人具領，但是你這

個是照你的順序，那任何一個人只要簽了，就可以領，

那你是依照社會  法來領，那未來其他繼承人有意見

的時候，我是不知道我們要怎麼處 ？ 

社會處陳處長欣怡： 

因為這個問題其實是具領人，他不是收益人，所以我

剛剛講的就是 我們一個是具領人，一個是受益人，他

的概念是不同的，所以他必須要做這個角色性，他如果

子女多的話，它是必須要 一個人來具領，那是做這個

委任的一個切 部分， 

人 處陳處長美志： 

謝謝大會主席張議長，還有謝謝瑜新議員，有關我們

長照管 中心，因為它是一個任務編組，所以它是不能

對外行文的，所以我們在設置要點的第四點就有特別 

 ，本中心對外行文以本府名義行之，所以我們對外行

文不會有這個長期管 照護中心這樣的名義。 

徐議員瑜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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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長，剛才這作業要點，它底下就直接打服長字第幾

號，那就有字軌了，那表示它是一個編制的一個單位，

既然有字軌，那不就是編制內的，問題是我們的編制表

就沒有長期照顧服務中心。那他又依照這個函來修正，

我是不清楚，那這個函有沒有效？ 

人 處陳處長美志： 

因為我們對外行文就是以… 

徐議員瑜新： 

所以對內是可以？ 

人 處陳處長美志： 

沒有，對外一 是新竹縣政府，我們對外、對內一般

不會有長照… 

徐議員瑜新： 

沒有，你看那個急難  作業要點，它提供我們的文

件，就寫 113 1月 17日長服字第 1124110638號函修

正，那既然有這字號表示這個是一個單位啊。 

人 處陳處長美志： 

112的話，是不是 112 ？那因為長照管 中心也是

113 ，我不曉得因為這個有關這個字軌的部分，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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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處可能這個部分會比較了解，因為我不曉得這個字

軌… 

徐議員瑜新： 

有字軌表示是一個編制單位對不對？ 

人 處陳處長美志： 

不一 ，因為這個是涉及到整個發文的一個作業流

程，但是我們這次對於那個任務編組，我們絕對不會對

外以它的名義來對外行文，以上報告。 

主計處陳副處長玉英： 

謝謝大會主席張議長，也謝謝瑜新議員的關心，主計

處  有關縣民保險的部分，因為縣民保險這個部分，

最主要這一次是因為  方式的改變，與預算原編列的

目的跟成果是一樣的，然後也符合預算的用途別，因為

都是在同一個工作計畫項下的同一個用途別。 

徐議員瑜新： 

但不同科，副處長，它編在不同科，而且雖然是 4000

獎補 ，但是你的  是  縣民保險費用，你現在是

  急難  那不一樣，是我的眼睛花了還是我不懂？

那你中文字就不一樣，你又 一樣，那我的意思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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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所有議會通過議員審核的時候，你是依照縣民團體

保險審核通過，我們讓你  縣民保險的費用 5,780

萬，你今天要移作急難   ，那我們議員通過的是什

麼？那你也不用經過議會通過就可以移作嗎？以後你只

要科目編號前面開頭一樣的，是不是都可以移用？是不

是？ 

主計處陳副處長玉英： 

謝謝議座，再跟議座  一下，因為最主要是一級用

途別都是講補 費，然後也是同一個工作… 

徐議員瑜新： 

我沒有講你一級是講補 費啊？我的意思是 ，既然

當初審核的時候，你是跟我們講 5,780萬是  縣民保

險費用，你現在移作不需要跟議會  ，不需要議會通

過嗎？你一直跟我講， 4000是一樣，我當然知道一

樣，我還知道科別不一樣，我 你要不要經過議會通

過？你  啊。 

主計處陳副處長玉英： 

需要  。 

徐議員瑜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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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要跟議會  要議會通過嗎？ 

主計處陳副處長玉英： 

因為跟預算原編列預算的那個科目用途是有符合。 

徐議員瑜新： 

那如果是這樣，以後預算都不用審，就編一個大科

目，以後都可以挪用就好了，幹嘛還要議會審？你如果

答不出來，就不要答， 坐下。 

鄭議員昱芸： 

謝謝議長，剛剛那個徐瑜新議員講的，應該就是必也

正名乎，你名不正又言不順，所以就是在他剛剛 的那

個部分，其實我也蠻認同的，希望就是新竹縣政府這邊

是可以仔細的考量一下，我這邊有以下有幾個問題，第

一個，就是既然我們現在已經把這個保險的部分移作社

會  的部分，就是你們剛剛所有的法源依據，還有這

個預算編制，也是依據這個社會  的精神來做的話，

我有以下有幾個，第一個就是為什麼我們還是 15歲以

上，那在保險的精神裡面大概是 15歲這個分界點，15

歲以下跟 15歲以上是不同的處 方式，但是我們放到社

會  的這個地方來講，為什麼還要把 15歲以下的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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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把它去除？這個希望可以  一下，那第二個就是

剛剛也回到預算的這個部分，保險公司是比較商業考量

的，所以他有提一個概算的數字 可能要到 6,700萬或

7,000萬才能夠做一個損益平衡，我們當然能是我們公

務預算的這個部分，不需要做商業利益的這個考量，所

以我們還是用過去的 5,780萬元來做預算的編列，但是

我還是很好奇，就是 5,780萬是我們的預算編列，難道

我們如果未來的案件超過 5,780萬，我們就不再去做這

個審核嗎？或是不再去通過，不再就是讓這個意外  

可以去做領取，這一點我是很好奇，因為既然你們是要

用社會  的話，就不應該有 額限制，如果這超過了

5,780萬的時候，你們該怎麼 ？再來也是牽連到第二

點，就是第三個，就是你們評估小組成員的遴選 準是

來自於哪裡？因為我看到主計，還有財政在裡面，主計

跟財政  就是一個掐捏預算的單位，然後你們還讓他

進去，那你們覺得這個通過率會不會高？因為我看到連

續十 來，我們的這個通過率其實都蠻高的，一開始從

100 的時候是 75％，到後面的時候大概都有 97％到

89％，我也不知道 你們現在這樣子的小組成員的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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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之下，你們自己內 的小組成員的評估之下，你們

是用什麼樣的方式去看這個案件的通過與否？首先先解

釋為什麼要把這些小組成員列進來？再來就是你們的案

件評估 準的話，未來會有一個 準值嗎？還是 你們

現在就可以  ？以上謝謝。 

社會處陳處長欣怡： 

好，謝謝我們大會主席張議長，謝謝我們鄭議員的關

心，有關超過這個 額的部分，我剛剛有提到未來會 

 墊付，評估小組組成的部分呢？我們希望 未來會做

滾動式的一個檢討，所以我們其實第一步，我們是希望

先透過各單位，就是有相關的單位，然後我們組成這樣

的一個小組來審核，基本上有應備文件，社會處會做一

個初審審核意見，我們會再提到這個小組裡面再去做最

後的一個准駁的部分。十五歲以下的這個部分，因為我

們目前考量的就是 ，十五歲以上是因為比較是家中經

濟的一個負擔，原先這樣的一個縣民保險，延續縣民保

險的開 跟目的，所以我們目前先接軌這樣子來做一個

處 。 

鄭議員昱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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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對？不對？你剛剛是以社會保險來講，可是你現在

已經換到社會  ，所以我 以社會  精神的 況之

下，不應該以商業的考量來 。 

社會處陳處長欣怡： 

是，所以剛剛我提到就是 我們這個政策會再做一個

滾動式的檢討， 竟我們是從 1月 1日開始做這樣的一

個接軌服務，我們也希望就是 透過這樣子的未來個服

務，我們再來去做一個滾動式的檢討，那十五歲以上，

基本上他比較是負擔家中一個經濟的部分，有一些可能

如果沒有讀書，已經開始去就業，對家中的這個負擔是

比較重的。另外，當然我們還有十五歲以下的部分，如

果 意外身  亡的話，我們其實在這個急難  的要

點裡面也有針對這個部分來去做需要  的部分。 

鄭議員昱芸： 

希望社會處 後提供給我相關的這個你們 的十五歲

以下的  你們的法 還是你們的那個  的那個部

分，因為我想要涵蓋，既然是  應該就是去涵蓋所有

的這個 齡層，你們剛剛剛講的那個  ， 實在我沒

有 法接受，然後再來就是那個，剛剛那個徐瑜新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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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怕太寬鬆，我是怕太嚴格，因為既然是  的話，就

不應該用太嚴格的 準來看待這個申 的案件，以上。 

社會處陳處長欣怡： 

謝謝議員的關心，我們會後會再提供， 實上我們提

供給議座的這個資料裡面，就有我們的這個急難  的

要點，要點裡面就已經有這個部分，可以看得出來就是

針對這個十五歲以下的部分。 

甄議員克堅： 

好，謝謝大會主席張議長，針對這個我覺得就是最主

要是一直流 要銜接，當然我們新竹縣政府做的  ，

一 要符合大家共同知道的一個概念，或者是在民法下

的一個存在，所以我希望 ，處長你們這邊還是要妥善

的考慮一下， 領人還是繼承人，我覺得應該朝向民法

繼承編這樣子，因為每個家庭太複雜了，一 會發生一

些不確 的因素，是不是還是用最單純的用民法來處 

會比較好，我們縣政府就不用被他們一直抱怨，如果家

庭有糾紛的話，可能那個人領走的時候不給其他的或怎

麼樣的話，其實我們不要造成太複雜的問題，那第二個

我建議，就像剛剛議員講的，它已經脫離保險的一個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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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方式，所以我是針對保險法 107條有  ，十五歲

以下為什麼不能夠當作被保險人？是因為他很容易被各

種因素來利用，甚至傷害，或者是身亡，莫名其妙的，

但是我們既然脫離保險法的話，我是建議，如果以我們

  補 的話，15歲以下如果有意外 亡的話，是不是

依照中低收入戶的資格來給他，譬如 補 15萬、20

萬的喪葬補 費，等同是全縣民都可以享受到，只是 15

歲以下，我們要設 條件，另外就是 ，是不是補 10

萬或者是 15萬這樣子的一個方式，當然保險法就是依照

國家的概念，跟世界的概念一樣，15歲以下為什麼不能

成為被保險人這真的是很大的爭議，因為他們沒有 法

防衛自己、保護自己，很容易被利用獲取這個所謂的 

賠 或者是遺產，所以我們要更要斟酌一點，但是可以

喪葬補 ，中低收入戶 15歲以下的學生的話，當然學生

裡頭也有所謂的團體保險 100萬到 150萬，對不對？所

以這個 你們納入參考，好不好？這是本席的建議，謝

謝。 

社會處陳處長欣怡： 

謝謝大會主席張議長，謝謝克堅議員的建議，這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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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我們會納入未來滾動式修正考量的部分，謝謝。 

蔡議員志環： 

謝謝議長，本席要 我們處長來做  ，當我們知道

11月 3日保險公司已經不再續保這個部分，那我們有沒

有曾經做過努力？過去保險公司他們都已經沒有 法做

了，你目前自己接回來做之後的業務人員有沒有一個專

案的、專業性的這個部分？是不是你要想想看 你這麼

短暫的時間就已經這麼急促的，要上手、上路了，那你

的承 人員的專業度夠不夠？然後你現在是不是每個人

都是每人、每案 賠 額都是 30萬，還是像我們剛剛甄

克堅議員所 的，他是有依據的，或者是因為他的那個

案 的方式是不是不一樣，給予的 賠 是不是都是一

個案就是 30萬？那麼另外一點就是以目前還有一些，過

去我們有碰到是屬於間接性 亡的，因為被撞倒，但是

他不是 A1 件， 後住院住了一個月、兩個月之後所引

發的一些問題而 亡的，這個未來是怎麼樣去做評估跟

審核？再來就是你既然都已經用社會 濟的部分，本席

認為我們議員大家都認為你過去是用民法的部分，是用

保險的制度去看這種  ，未來你一旦適用社會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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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就不應該把這個 齡再用 15歲來做依據 準，以

上，謝謝。 

社會處陳處長欣怡： 

謝謝大會主席張議長，謝謝我們志環議員相關的一些

建議，有些部分我們會再做滾動式的修正、檢討，有關

於剛剛講的，這個 15歲以下目前急難  的部分，其實

都還有相關的一些  的部份，如果 有縣民遇到家庭

真的是有困難的話，我們另外也會啟動相關其他的，比

如 民間資源的部分，最後我們還是會再去做這樣相關

的檢討，是不是要再去調降這個 齡的部分，把它放

寬。另外就是我們同仁的部分，在審核看到這個應備文

件，其實還是蠻 確的。所以初步我們在看他所送來的

資料應該是可以就看得出來是不是意外 亡的部分，至

於比如 因為保險之前，如果 180天內是因這個  而

 亡的話，所以其實在這個 法裡面，我們是 你是 

亡日來看，並不是 ，以那個就是來看，其實這裡面我

們還要附相關的這個  證 的文件，我們來佐證，就

是 這是不是意外   亡。 

吳議員旭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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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謝謝議長，處長本席想要  就是 ，您剛剛 

了蠻多，就是滾動式調整齁，那我想 問第一個問題，

就是這個審核的機制，這個審核的機制在 前有沒有這

個審核小組的成立，或者是這樣的一個 劃有沒有跟當

初保險的機制來做一個比較跟評估，因為我想保險，他

是計算相當精準的一個部分，那評估出來到底我們現在

到底是這個我們的審核機制出來，到底是會比原來的審

核更嚴格，或者是更寬鬆，這個有沒有 前做評估？因

為我想第一個問題是 ，這 5,780萬，您剛剛 過會滾

動式調整，如果不足的部分要怎麼樣來支用？這是第一

個問題。第二個問題，我想比較大的是，因為其實看起

來都是要保障我們縣民意外 亡的這個部分，但是從保

險變到這個我們的  ，這其實是非常不一樣的概念，

那我也認同，剛剛徐議員所講的，為什麼這麼重大的概

念其實是已經先實行了，然後再來 ，往後我們要再做

各種滾動式調整，我覺得這個評估或者是 在實施之

前，應該就要先讓我們議員們都能夠先了解，我覺得我

是希望 ，以後我們縣府的各種要做重大的調整的，這

個部分，是不是可以先把這一個先讓我們大家都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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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 竟我們要面對的是所有民眾他們的福利，我想這

兩個問題 您回復。 

社會處陳處長欣怡： 

謝謝大會主席張議長，謝謝我們旭智議員的這個關

心，我想這個如果 額不夠的話，經費不夠的話，我們

剛才 到，我們會再提墊付，有關於就是 這個時程上

面，這個部分以後我們會特別注意，謝謝。 

蔡議員蕥鍹： 

我想 問一下社會處，關於剛剛鄭昱芸議員，還有甄

克堅議員的這個部分，我是蠻贊同他們的一個 法，那

也非常的覺得，社會處願意把這個業務承接回來，是應

該要予以肯 ，那在 111 ，這個縣民意外保險的決 

 額就已經達到 4,882萬， 賠了 5,250萬，112 的

時候，決  額是 5,456萬， 賠 是 3,720萬，到

113 的時候呢？其實兆豐如果提高到 6,700萬，他們

也不太願意來承接，連續五 都是兆豐保險來承做我們

的這個縣民保險的業務，所以他們沒有來投 這件 

 ，對我們來講，其實是一個損失，我想除了肯 社會

處願意把這個業務承接回來，我更想要了解的是 ，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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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在這個相關的業務處 上，你們的人力編制是怎麼樣

來處 ？會不會在所有的業務分配上會排擠掉我們既有

的社會處的一個業務，因為你調動其他人來做這麼龐大

的一個業務，那你其他的業務會不會就有所疏漏了呢？

這個部分我想 社會處等一下做一個  ；那第 2個，

大家在關心的這個審核小組的部分，我想是不是可以提

供這個審核小組的組成 法，那它的名單是哪一些人來

擔任，就像環評委員一樣，環評委員也是 我們的縣長

來勾選的，最後一個問題，我想剛剛許多議員講到的這

個 15歲的爭議，我在去 有承 一個就是他剛好是國小

六 級的學生，那他發生了重大的車禍，意外就 掉

了， 掉了之後，我想處長，那時候也有 你去做一個

協 ，那得到的消息就是 沒有 法 領我們這 30萬的

縣民意外保險，我覺得這個非常可惜，因為這個家庭就

只有這樣一個孩子，然後他也沒有 法得到我們縣府任

何的一個社會  ，所以剛剛甄克堅議員 的是不是可

以用喪葬補 費的方式來做  ，或者是 可以放寬到

什麼樣的一個 準，而不要把原來的一個美意變成  

你們的審核小組去審查這個縣民的保險認 之後，反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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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成民眾根本就申 不下來，以上這幾個問題是不是 

社會處來回復一下，謝謝。 

社會處陳處長欣怡： 

謝謝大會主席張議長，謝謝我們蕥鍹議員的關心與肯

 ，我想這個 15歲以下縣民如果 發生意外  ，然後

  的話，需要就  案件的部分，我們目前依新竹縣

政府  急難  作業要點第 2點第 1項第 1款及第 4

點第 1項第 1款的  ，喪葬補 最高 3萬元，如果評

估這個家庭還有需要其他的這個福利服務的需求的話，

我們會轉介各社福中心的社工提供服務，還有提供民間

的單位來做一些相關的資源連 的部分。另外，如果 

是 15歲以下，如果 是因為水災、風災、旱災、地震其

他的這個不可抗力的，就是我剛才講的這個天然災害 

   的話，依照我們這個相關的  的話，申  亡

  是 20萬元，所以針對 15歲以下的部分，我想我們

目前是會用這樣子的方式來做處 ，那未來再視我們這

個案 的部分，案量的部分，還有就是這個民眾的相關

相關需求的部分，我們再做一些政策的滾動式的檢討，

當然去 就是 ，我們在    的這個部分，我們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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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也有找其他公司，就是來瞭解，其實保險公司精算出

來，大概就是這些數字，所以我們才會去衡酌，我們自

己接回來去  的部分，我想未來的部分，誠如我剛剛

所講的，因為這是一個開始，所以我們同仁的部分，我

們已經有做這個準備，剛剛講的，這個是依照他審核的

這個應備文件的部分，我們會先做初審，那這個其實在

社會  的部分，我想其實  都是大同小異的，所以

其實是還好，那未來人力是否這個足夠的部分？我們會

再這個視案量的狀況，然後我們再去做一個調整跟這個

增補的部分，謝謝。 

林議員禹佑： 

好，謝謝大會主席張議長，我這邊有三個問題想詢問

一下社會處，第一點就是，如果我們具領人長期居住在

國外或失蹤的話，縣府有沒有能力？就是像我們保險公

司一樣，將 額代為保管，或是如何通知具領人要備齊

文件去縣府領取，這是第一點；那第二點的話，爭議案

件如果打到行政訴訟的話，我們後續是否有相關的法制

人員進行協 處 ？因為以往他們都是對保險公司，那

現在等於是他們會對縣府，那這個壓力一 也是到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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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府身上，甚至也會到我們議員身上來，所以我想了解

這是第二點；那第三點的話，就是我們是否因為我們現

在人力，我不知道你現在配置是多少人去做這個案件審

核，每 的案件至少我看也是快將近兩百件，那這個人

力是夠的嗎？那這些人有沒有經過專業的訓練去增加這

個審核的正確性，或者是 如果這個沒有這一種人力的

話，可不可以委託外面的保險人員去做一個協 審核的

部分，最後決 再 縣府去做一個撥款，這三點 我們

社會處回答。 

社會處陳處長欣怡： 

謝謝大會主席張議長，謝謝禹佑議員的關心，那針對

第一個部分的話，因為他是具領人，其實在這個縣民保

險也是申 制，所以其實這個具領人，他必須要提出申

 ，所以他如果失蹤的話，他就不會來申 ，這是第一

個部分；第 2個部分，如果 有爭議 件的部分、訴訟

的部分，其實我們在這個審核小組裡面有法制人員，還

有消保官的部分，那有需要的話，我們會 外部的專

家，然後甚至法律的專家部分來做協 處 ，有關於就

是我們同仁的人力的部分，剛才這個蕥鍹議員這邊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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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心，我們會視這個案量、案 的狀況，我們再來做這

樣的一個增補的部分，據這個專業的部分，目前來講，

我們是有法制科的人員，還有就是消保官的人員一起共

同來審核，當然 育訓練的話，我們會視需要的話，我

們會來做給予這個承 人相關的一個 育訓練的部分，

是不是就是 要委外去做處 的部分，謝謝禹佑議員提

供這樣的一個概念的部分，我們會後內部也會來做一個

討論，謝謝。 

主席(張議長鎮榮)： 

各位議員，因為時間的關係，如果還有其他問題要詢

問， 用書面或提案方式，送議 組彙整  ，對於今

天議員的意見 縣政府要重視，並且要盡速落實執行縣

民保險 宜，讓縣民在遭受意外不幸 亡時，可以減輕

其家庭之經濟負擔。 

 


